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吳愛珠 

訴 訟 代理人  陳俊哲律師

              陳琮翰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即 反 訴原告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歐明嵐 

訴 訟 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百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楊金玫 

訴 訟 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  理 人  吳奕賢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四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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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本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

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

戶、帳號○○○○○－○○○○○○○○○號帳戶）內款項新臺

幣伍佰伍拾萬元。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及第四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參萬肆仟

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

伍拾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

7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先位聲明第1項及備位聲明

第1項之請求，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並表示同意撤回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9

2、294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

准許。　　

貳、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

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

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

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查，原

告起訴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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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

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買賣

總價為新臺幣（下同）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

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

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

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履約保證專

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

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

上原告已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下稱系爭價金）。詎被告

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

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

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

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嗣於

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計畫

申請核准後，始具有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及因買賣價格不

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

之後，須另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

料，及提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

資計畫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

0353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

被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

意書。且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

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提出科

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

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原告遂於同年月25日以台

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

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先於

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

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再於113年1月29日以法

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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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等情（見

本院卷第9至33頁）。而被告於113年4月9日提出「民事反訴

暨答辯一狀」並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應

於112年7月30日交付尾款2200萬元，原告卻一再藉詞拒絕給

付，被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

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文到10日內給付前揭尾款，然原

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卻置之不理，故被告依系

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於112年12月29日以台中法院郵局

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

意思表示，並沒收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提起反訴等語（見本院卷205至213

頁）。經核被告提起反訴之標的並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亦與

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且非不得與本訴行同種訴

訟程序，及本院認為被告提起反訴並無延滯訴訟之虞，揆諸

上開說明，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應予准許。

參、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又查，被告提起反訴時，原聲明請求：反訴被告即本訴原告

（下稱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即本訴被告（下稱反訴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約保證專戶內550萬元，並應給付反訴原告自「民事反訴暨

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

05頁）。嗣後，反訴原告於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陳

稱：「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之「反訴聲明」是指反訴原告

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

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

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2頁）。核屬

不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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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一）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

告購買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

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

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

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共計550萬

元。

（二）被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

出售予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

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

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

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核准之後，始具有

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條件。且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

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另

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

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

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

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

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

意書。

（三）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

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

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

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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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

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

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

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

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

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

示。　

（四）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相關投資法

令，關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買賣，買方須符合園區引進

之類別，及資本額達100萬元，並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

資計畫申請核准，始得承買或承租建物。且建物轉讓價格

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買賣雙方應檢附經第三公證

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聯名申請書。而於兩

造簽約之前，被告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5條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無論原告之承買人資格、

建物轉讓價格、公正估價文件等皆未齊備，則系爭買賣契

約之效力當有疑義。

（五）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毫無所悉，而被

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前揭規定知之甚詳，

　　　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系爭建物，對於承買人必須取得投

資審查核准及相關規定，隻字未提，從預約洽談至正式簽

約，兩造間並無任何有關信息聯絡或說明，系爭買賣契約

及後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亦無任何相關註記及說明。且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介業須提供

「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故於

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應屬強制規

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可簽訂園區內不

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故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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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1項所示，及依

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

判決原告勝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

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先位之訴。　　

（七）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

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備位之訴部分：

（一）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

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

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

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

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

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

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

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

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

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

示。　　　　　　

（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

如備位聲明第1項所示。且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

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違約金550萬元如備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判決原告

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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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

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備位之訴。　

（四）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

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科技產業園區相關規定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

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得隨時查閱。

（二）被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表示原

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

（三）被告已於112年7月11日將同意書交予承辦系爭建物過戶之

代書，之後代書告知內容有誤，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將修

正後同意書交予代書。且被告於112年7月26日接獲原告所

寄送存證信函後，亦曾請代書將同意書交予原告。

（四）兩造於112 年5 月19 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後，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始於同年6月16 日頒布辦理建物轉讓

時，應檢附第三公證單位出具之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

料，而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既係在前揭規定頒佈之

前，依不溯及既往原則，應毋須適用。

（五）系爭買賣契約並不符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

第5項規定，自無契約無效或給付不能之情形等語資為抗

辯。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反訴主張：（一）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

約定，應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反訴被告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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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藉詞拒絕給付，反訴原告遂於112 年12 月8 日以台中法

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

10日給付前揭尾款，然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

函後，卻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1 項

規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

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爭買賣契

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二）反訴原告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之後，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2 項規定，得沒收反訴

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2 條

約定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

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

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 計算之利息。（二）前項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

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

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三）願提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一）反訴原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

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反訴被告，竟故意隱匿隱匿

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

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反訴被告誤信無庸具

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二）反訴被告於

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

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

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

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

反訴原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

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

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

反訴被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

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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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

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

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即系爭建物），買賣

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

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泰

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即系爭履約保證專戶）

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

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

上原告已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即系爭價金）等情，並

提出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簽收紀錄單、標

的物現況說明書、價金履約保證書、匯出匯款憑證等影本

為證（見本院卷第37至5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209、327、329頁），是以，原告主張前情，應堪

信為真實。

　　2.被告辯稱其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

表示原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等

情，核與卷附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113年7月5

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記載：家順鑫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於112年7月17日遞送投資申請書，向經濟部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

中分局）申請遷入臺中軟體園區營運，預計從事保養品、

保健食品、量子植入設備研發及銷售，案經提付112年7月

27日第707次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申請投資計畫審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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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該會因颱風假順延至同年8月16日召開）審查通過，

並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於112年8月22日以經加三字

第1120104240號函核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69、370頁），

大致相符，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3.原告固然主張：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

毫無所悉，而被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園區

內建物買賣之特殊規定知之甚詳，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

系爭建物，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

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

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

建物。且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

介業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

明書。故於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

等情，惟查：（1）本院依職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關於購買位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之買受人，有無任

何資格或條件限制，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11

3年7月5日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表示：投資人

資格或條件限制，及相關法令依據說明如下：a.依組改前

管理處101年5月10日臺中軟體園區招商公告事項四，申請

設立為區內事業進駐身分須為公司法人且實收資本額達10

0萬元以上，進駐產業別須符合科技產業園區准許設立在

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裝業、電力及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

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

項目；並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華文電子商務產

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

引進之主要產業。b.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

第1項規定，申請設立為區內事業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有關資料，向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申請或向分局申

請核轉，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後核

定。c.依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4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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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資計畫申請書內容應載明事項包含：事業內容、市

場與行銷模式、營業內容、財務計劃、建廠、擴廠及投資

期程規劃、投資效益及其他相關事項，及第5條規定，為

審查投資計畫及意見徵詢，應成立審查小組，及第6條規

定，審查小組以每個月召開1次會議為原則等語，有該函

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經濟部加出口區

管理處僅就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予以限

制。（2）觀諸卷附經濟部加出口區管理處101年5月10日

經加三資第00000000000號公告之「公告事項」欄記載：

「…。四、區內事業：（一）投資人資格條件：1、公司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若為籌備處者於日後成

立公司時，其實收資本額亦為新臺幣100萬元以上。2、准

許進駐產業：（1）符合『加工出口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

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

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

用項目（如附件2）。（2）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

（含數位內容）、華文電子商務產業、雲端產業及設計、

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引進之主要產業。

…。」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8頁），可見進駐臺中軟

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已於101年5月10日公告在案，應

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

前，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

能。（3）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於54年1月30日由總

統以（54）台統（一）義字第566號令制定公布乙節，有

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9頁），足見科技產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應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

之故意隱匿之可能。（4）觀諸卷附原告提出被告公司變

更登記表影本之「所營事業」欄，並未記載不動產經紀業

或仲介業乙節（見本院卷第187至189頁），則被告自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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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餘地。（5）綜上，足認於兩

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隱匿科技產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

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情形，則原告

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請求訊問其法定代理人吳愛

珠，以還原簽約過程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4.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

明文。查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

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

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

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

張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自不生效力。

　  5.另原告雖主張：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

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

可簽訂園區內不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依民法第71條及第

246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等情。然查：（1）按

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

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1條定有明文。次按

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246

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及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第15條第5項規定：「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或民間事業投資

興建社區內之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讓售，其讓售

對象以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為限。讓售時，應先報經園管局

同意：一、經有關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商

業、法人登記或投資興建資格。二、依第三十八條規定應

遷出園區。」。（2）而遍觀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系爭

建物具有前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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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2款規定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自無適用科技產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之餘地，亦不適用民

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

約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應屬無效等情，尚非可

採。

　  6.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

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

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

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

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

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

告應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

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

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

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

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

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

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

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

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

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

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

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

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

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

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

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

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

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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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

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

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

「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

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

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

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

地。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

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7.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

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民事起

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先位之訴既經駁回，本院即應就備位之訴加以審理。　

　　2.按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60條

定有明文。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

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

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

償還之。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

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

者，應返還之。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

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

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

　　3.原告固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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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

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

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

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

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

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

告應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

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

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

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

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

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

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

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

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

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

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

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

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

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

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

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

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

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

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

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

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

「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

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

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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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

地。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

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亦無

適用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

「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三）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主張及備位主張均不可採，則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如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應併駁回。　

二、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應

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然反訴被告迄未依約

給付前揭尾款，反訴原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

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10

日給付前揭尾款，因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

函後，仍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項約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

03065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

表示，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

爭買賣契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

述相符之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003065號存證

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

第229至239頁），亦與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 條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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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第十二條違約責任：一、買賣雙方其中之一方如未

按本契約條款規定履行，即為違約，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

間催告通知後仍不履行時，他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解除

契約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應由違約之一方負擔所有稅

費。二、…。」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互核一致，是

以，反訴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二）反訴被告固辯稱：反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

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

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

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原告履行申請

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

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

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反訴被告於

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

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

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

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

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

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

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

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

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

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

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

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

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

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

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

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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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

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

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

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

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

記載反訴原告須向反訴被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

院卷第48頁），則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迄未交付同意書

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

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3.從

而，反訴被告辯稱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

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三）查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條第2項記載：「買方若

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給付購屋款及繳納

稅費等，應賠償賣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

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買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

買方毀約不買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賣方於解除本契約後

得沒收買方已給付之全部款項，惟已過戶於買方名下之產

權及移交買方使用之不動產，買方應即無條件歸還賣

方。」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而爭買賣契約既經反訴

原告合法解除，反訴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

項約定，得沒反訴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從

而，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被

告應給付550萬元，且該550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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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

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

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反訴原

告對反訴被告之前揭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

反訴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

繕本於113年4月12日合法送達反訴被告乙節，有反訴原告

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0

9頁），自堪信為真實，則反訴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

責任，是以，反訴原告請求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

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

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

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

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

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反訴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

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

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

之。　　　　

三、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0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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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吳愛珠  
訴 訟 代理人  陳俊哲律師
              陳琮翰  


被        告
即 反 訴原告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歐明嵐  
訴 訟 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百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楊金玫  
訴 訟 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  理 人  吳奕賢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項本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及第四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參萬肆仟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7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先位聲明第1項及備位聲明第1項之請求，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並表示同意撤回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92、294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下稱系爭價金）。詎被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計畫申請核准後，始具有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及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另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意書。且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原告遂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先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再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訴請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9至33頁）。而被告於113年4月9日提出「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並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應於112年7月30日交付尾款2200萬元，原告卻一再藉詞拒絕給付，被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文到10日內給付前揭尾款，然原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卻置之不理，故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於112年12月29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沒收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提起反訴等語（見本院卷205至213頁）。經核被告提起反訴之標的並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亦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且非不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及本院認為被告提起反訴並無延滯訴訟之虞，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應予准許。
參、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又查，被告提起反訴時，原聲明請求：反訴被告即本訴原告（下稱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即本訴被告（下稱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550萬元，並應給付反訴原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05頁）。嗣後，反訴原告於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之「反訴聲明」是指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2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一）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共計550萬元。
（二）被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核准之後，始具有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條件。且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另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意書。
（三）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相關投資法令，關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買賣，買方須符合園區引進之類別，及資本額達100萬元，並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計畫申請核准，始得承買或承租建物。且建物轉讓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買賣雙方應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聯名申請書。而於兩造簽約之前，被告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無論原告之承買人資格、建物轉讓價格、公正估價文件等皆未齊備，則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當有疑義。
（五）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毫無所悉，而被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前揭規定知之甚詳，
　　　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系爭建物，對於承買人必須取得投資審查核准及相關規定，隻字未提，從預約洽談至正式簽約，兩造間並無任何有關信息聯絡或說明，系爭買賣契約及後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亦無任何相關註記及說明。且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介業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故於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原告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可簽訂園區內不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故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1項所示，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判決原告勝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先位之訴。　　
（七）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備位之訴部分：
（一）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如備位聲明第1項所示。且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如備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判決原告勝訴。　
（三）從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備位之訴。　
（四）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科技產業園區相關規定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得隨時查閱。
（二）被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表示原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
（三）被告已於112年7月11日將同意書交予承辦系爭建物過戶之代書，之後代書告知內容有誤，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將修正後同意書交予代書。且被告於112年7月26日接獲原告所寄送存證信函後，亦曾請代書將同意書交予原告。
（四）兩造於112 年5 月19 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始於同年6月16 日頒布辦理建物轉讓時，應檢附第三公證單位出具之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而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既係在前揭規定頒佈之前，依不溯及既往原則，應毋須適用。
（五）系爭買賣契約並不符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自無契約無效或給付不能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反訴主張：（一）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反訴被告卻一再藉詞拒絕給付，反訴原告遂於112 年12 月8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10日給付前揭尾款，然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卻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1 項規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二）反訴原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後，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2 項規定，得沒收反訴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前項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三）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一）反訴原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反訴被告，竟故意隱匿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反訴被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二）反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原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反訴被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即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即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即系爭價金）等情，並提出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簽收紀錄單、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價金履約保證書、匯出匯款憑證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7至5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9、327、329頁），是以，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2.被告辯稱其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表示原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等情，核與卷附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113年7月5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記載：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於112年7月17日遞送投資申請書，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申請遷入臺中軟體園區營運，預計從事保養品、保健食品、量子植入設備研發及銷售，案經提付112年7月27日第707次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申請投資計畫審查小組（該會因颱風假順延至同年8月16日召開）審查通過，並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於112年8月22日以經加三字第1120104240號函核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69、370頁），大致相符，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3.原告固然主張：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毫無所悉，而被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園區內建物買賣之特殊規定知之甚詳，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系爭建物，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且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介業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故於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等情，惟查：（1）本院依職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關於購買位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之買受人，有無任何資格或條件限制，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113年7月5日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表示：投資人資格或條件限制，及相關法令依據說明如下：a.依組改前管理處101年5月10日臺中軟體園區招商公告事項四，申請設立為區內事業進駐身分須為公司法人且實收資本額達100萬元以上，進駐產業別須符合科技產業園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電力及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項目；並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華文電子商務產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引進之主要產業。b.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立為區內事業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資料，向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申請或向分局申請核轉，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後核定。c.依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投資計畫申請書內容應載明事項包含：事業內容、市場與行銷模式、營業內容、財務計劃、建廠、擴廠及投資期程規劃、投資效益及其他相關事項，及第5條規定，為審查投資計畫及意見徵詢，應成立審查小組，及第6條規定，審查小組以每個月召開1次會議為原則等語，有該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經濟部加出口區管理處僅就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予以限制。（2）觀諸卷附經濟部加出口區管理處101年5月10日經加三資第00000000000號公告之「公告事項」欄記載：「…。四、區內事業：（一）投資人資格條件：1、公司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若為籌備處者於日後成立公司時，其實收資本額亦為新臺幣100萬元以上。2、准許進駐產業：（1）符合『加工出口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項目（如附件2）。（2）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含數位內容）、華文電子商務產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引進之主要產業。…。」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8頁），可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已於101年5月10日公告在案，應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能。（3）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於54年1月30日由總統以（54）台統（一）義字第566號令制定公布乙節，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9頁），足見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應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能。（4）觀諸卷附原告提出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之「所營事業」欄，並未記載不動產經紀業或仲介業乙節（見本院卷第187至189頁），則被告自無適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餘地。（5）綜上，足認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情形，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請求訊問其法定代理人吳愛珠，以還原簽約過程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4.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5.另原告雖主張：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可簽訂園區內不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等情。然查：（1）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1條定有明文。次按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及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或民間事業投資興建社區內之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讓售，其讓售對象以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為限。讓售時，應先報經園管局同意：一、經有關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商業、法人登記或投資興建資格。二、依第三十八條規定應遷出園區。」。（2）而遍觀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系爭建物具有前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第1款、第2款規定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自無適用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之餘地，亦不適用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應屬無效等情，尚非可採。
　  6.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告應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7.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先位之訴既經駁回，本院即應就備位之訴加以審理。　
　　2.按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60條定有明文。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3.原告固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告應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主張及備位主張均不可採，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如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二、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然反訴被告迄未依約給付前揭尾款，反訴原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10日給付前揭尾款，因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仍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003065號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29至239頁），亦與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 條記載：「第十二條違約責任：一、買賣雙方其中之一方如未按本契約條款規定履行，即為違約，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間催告通知後仍不履行時，他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解除契約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應由違約之一方負擔所有稅費。二、…。」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互核一致，是以，反訴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二）反訴被告固辯稱：反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原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反訴被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反訴原告須向反訴被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3.從而，反訴被告辯稱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三）查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條第2項記載：「買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給付購屋款及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賣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買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買方毀約不買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賣方於解除本契約後得沒收買方已給付之全部款項，惟已過戶於買方名下之產權及移交買方使用之不動產，買方應即無條件歸還賣方。」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而爭買賣契約既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反訴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沒反訴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從而，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550萬元，且該550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反訴原告對反訴被告之前揭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反訴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於113年4月12日合法送達反訴被告乙節，有反訴原告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09頁），自堪信為真實，則反訴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以，反訴原告請求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反訴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三、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吳愛珠  

訴 訟 代理人  陳俊哲律師

              陳琮翰  



被        告

即 反 訴原告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歐明嵐  

訴 訟 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百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楊金玫  

訴 訟 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  理 人  吳奕賢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四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項本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

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帳號○○○○○－○○○○○○○○○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及第四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參萬肆仟

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

伍拾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

    7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先位聲明第1項及備位聲明

    第1項之請求，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並表示同意撤回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92

    、294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

    准許。　　

貳、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

    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

    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

    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查，原告

    起訴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

    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新

    臺幣（下同）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

    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

    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

    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

    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

    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

    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下稱系爭價金）。詎被告為順利快

    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原告，竟

    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

    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

    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

    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計畫申請核准

    後，始具有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及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

    常市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

    另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

    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申

    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號存

    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告僅於

    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意書。且

    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

    區投資申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

    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原告遂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

    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

    投資之配合作業，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先於112年12

    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

    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再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

    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訴請被告返還

    系爭價金55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

    9至33頁）。而被告於113年4月9日提出「民事反訴暨答辯一

    狀」並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應於112年7

    月30日交付尾款2200萬元，原告卻一再藉詞拒絕給付，被告

    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

    函，催告原告應於文到10日內給付前揭尾款，然原告於同年

    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卻置之不理，故被告依系爭買賣契

    約第12條約定，於112年12月29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

    03065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並沒收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買賣

    契約第12條約定提起反訴等語（見本院卷205至213頁）。經

    核被告提起反訴之標的並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亦與本訴之標

    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且非不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

    及本院認為被告提起反訴並無延滯訴訟之虞，揆諸上開說明

    ，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應予准許。

參、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又查，被告提起反訴時，原聲明請求：反訴被告即本訴原告

    （下稱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即本訴被告（下稱反訴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約保證專戶內550萬元，並應給付反訴原告自「民事反訴暨

    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

    05頁）。嗣後，反訴原告於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

    ：「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之「反訴聲明」是指反訴原告請

    求反訴被告應給付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

    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

    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2頁）。核屬不

    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

    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一）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

      告購買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

      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

      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

      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共計550萬元

      。

（二）被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

      出售予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

      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

      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

      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核准之後，始具有

      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條件。且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

      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另

      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

      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

      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

      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

      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

      意書。

（三）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

      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

      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

      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

      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

      ，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書

      ，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

      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

      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

      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相關投資法令

      ，關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買賣，買方須符合園區引進之

      類別，及資本額達100萬元，並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

      計畫申請核准，始得承買或承租建物。且建物轉讓價格不

      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買賣雙方應檢附經第三公證單

      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聯名申請書。而於兩造

      簽約之前，被告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

      條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無論原告之承買人資格、建

      物轉讓價格、公正估價文件等皆未齊備，則系爭買賣契約

      之效力當有疑義。

（五）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毫無所悉，而被

      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前揭規定知之甚詳，

　　　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系爭建物，對於承買人必須取得投

      資審查核准及相關規定，隻字未提，從預約洽談至正式簽

      約，兩造間並無任何有關信息聯絡或說明，系爭買賣契約

      及後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亦無任何相關註記及說明。且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介業須提供

      「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故於

      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應屬強制規

      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可簽訂園區內不

      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故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

      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1項所示，及依

      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

      判決原告勝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

      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先位之訴。　　

（七）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

      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備位之訴部分：

（一）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

      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

      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

      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

      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

      ，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書

      ，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

      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

      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

      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

      如備位聲明第1項所示。且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

      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違約金550萬元如備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判決原告

      勝訴。　

（三）從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

      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備位之訴。　

（四）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

      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科技產業園區相關規定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

      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得隨時查閱。

（二）被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表示原

      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

（三）被告已於112年7月11日將同意書交予承辦系爭建物過戶之

      代書，之後代書告知內容有誤，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將修

      正後同意書交予代書。且被告於112年7月26日接獲原告所

      寄送存證信函後，亦曾請代書將同意書交予原告。

（四）兩造於112 年5 月19 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後，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始於同年6月16 日頒布辦理建物轉讓時

      ，應檢附第三公證單位出具之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

      而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既係在前揭規定頒佈之前，依

      不溯及既往原則，應毋須適用。

（五）系爭買賣契約並不符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

      第5項規定，自無契約無效或給付不能之情形等語資為抗

      辯。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反訴主張：（一）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

    約定，應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反訴被告卻一

    再藉詞拒絕給付，反訴原告遂於112 年12 月8 日以台中法

    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

    10日給付前揭尾款，然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

    函後，卻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1 項

    規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

    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爭買賣契

    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二）反訴原告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之後，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2 項規定，得沒收反訴

    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2 條

    約定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

    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

    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 計算之利息。（二）前項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

    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

    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三）願提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一）反訴原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

    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反訴被告，竟故意隱匿隱匿

    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

    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反訴被告誤信無庸具

    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二）反訴被告於

    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

    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

    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

    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

    反訴原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

    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

    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

    反訴被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

    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

    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

    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

      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即系爭建物），買賣總價

      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

      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

      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

      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即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

      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

      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

      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即系爭價金）等情，並提出買賣

      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簽收紀錄單、標的物現況

      說明書、價金履約保證書、匯出匯款憑證等影本為證（見

      本院卷第37至5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

      9、327、329頁），是以，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

　　2.被告辯稱其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

      表示原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等情

      ，核與卷附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113年7月5日

      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記載：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於112年7月17日遞送投資申請書，向經濟部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

      分局）申請遷入臺中軟體園區營運，預計從事保養品、保

      健食品、量子植入設備研發及銷售，案經提付112年7月27

      日第707次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申請投資計畫審查小組

      （該會因颱風假順延至同年8月16日召開）審查通過，並

      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於112年8月22日以經加三字第

      1120104240號函核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69、370頁），大

      致相符，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3.原告固然主張：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

      毫無所悉，而被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園區

      內建物買賣之特殊規定知之甚詳，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

      系爭建物，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

      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

      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

      建物。且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

      介業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

      明書。故於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

      等情，惟查：（1）本院依職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關於購買位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之買受人，有無任

      何資格或條件限制，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11

      3年7月5日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表示：投資人

      資格或條件限制，及相關法令依據說明如下：a.依組改前

      管理處101年5月10日臺中軟體園區招商公告事項四，申請

      設立為區內事業進駐身分須為公司法人且實收資本額達10

      0萬元以上，進駐產業別須符合科技產業園區准許設立在

      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裝業、電力及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

      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

      項目；並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華文電子商務產

      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

      引進之主要產業。b.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

      第1項規定，申請設立為區內事業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有關資料，向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申請或向分局申

      請核轉，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後核

      定。c.依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

      ，投資計畫申請書內容應載明事項包含：事業內容、市場

      與行銷模式、營業內容、財務計劃、建廠、擴廠及投資期

      程規劃、投資效益及其他相關事項，及第5條規定，為審

      查投資計畫及意見徵詢，應成立審查小組，及第6條規定

      ，審查小組以每個月召開1次會議為原則等語，有該函文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經濟部加出口區管

      理處僅就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予以限制。

      （2）觀諸卷附經濟部加出口區管理處101年5月10日經加

      三資第00000000000號公告之「公告事項」欄記載：「…。

      四、區內事業：（一）投資人資格條件：1、公司實收資

      本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若為籌備處者於日後成立公司

      時，其實收資本額亦為新臺幣100萬元以上。2、准許進駐

      產業：（1）符合『加工出口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體園區土地使

      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項目（如附

      件2）。（2）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含數位內容

      ）、華文電子商務產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

      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引進之主要產業。…。」等語（見本

      院卷第407至408頁），可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

      格條件已於101年5月10日公告在案，應屬公開資訊，原告

      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自得隨時查閱，

      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能。（3）科技產業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於54年1月30日由總統以（54）台統（一

      ）義字第566號令制定公布乙節，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429頁），足見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應

      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

      ，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能。

      （4）觀諸卷附原告提出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之「所

      營事業」欄，並未記載不動產經紀業或仲介業乙節（見本

      院卷第187至189頁），則被告自無適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之餘地。（5）綜上，足認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

      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情形，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至原告請求訊問其法定代理人吳愛珠，以還原簽約過程

      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4.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

      明文。查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

      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

      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

      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

      張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自不生效力。

　  5.另原告雖主張：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

      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

      可簽訂園區內不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依民法第71條及第

      246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等情。然查：（1）按

      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

      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1條定有明文。次按

      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246

      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及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第15條第5項規定：「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或民間事業投資

      興建社區內之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讓售，其讓售

      對象以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為限。讓售時，應先報經園管局

      同意：一、經有關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商業

      、法人登記或投資興建資格。二、依第三十八條規定應遷

      出園區。」。（2）而遍觀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系爭建

      物具有前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第1款

      、第2款規定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自無適用科技產業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之餘地，亦不適用民法

      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

      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應屬無效等情，尚非可採

      。

　  6.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

      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

      ，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

      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

      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

      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告應

      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

      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

      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

      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

      意思表示等情，經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

      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

      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

      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

      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

      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

      ：「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

      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

      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

      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

      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

      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

      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

      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

      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

      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

      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

      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

      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是以，原告

      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

      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7.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

      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民事起

      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先位之訴既經駁回，本院即應就備位之訴加以審理。　

　　2.按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60條

      定有明文。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

      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

      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

      償還之。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

      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

      者，應返還之。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

      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

      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

　　3.原告固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

      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

      ，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

      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

      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

      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告應

      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

      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

      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

      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

      意思表示等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

      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

      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

      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

      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

      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

      ：「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

      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

      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

      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

      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

      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

      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

      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

      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

      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

      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

      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

      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是以，原告

      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

      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

      條、第260條規定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

      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

      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

      「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三）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主張及備位主張均不可採，則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如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附麗，應併駁回。　

二、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應

      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然反訴被告迄未依約

      給付前揭尾款，反訴原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

      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10

      日給付前揭尾款，因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

      函後，仍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項約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

      03065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

      表示，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

      爭買賣契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

      述相符之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003065號存證

      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

      第229至239頁），亦與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 條記

      載：「第十二條違約責任：一、買賣雙方其中之一方如未

      按本契約條款規定履行，即為違約，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

      間催告通知後仍不履行時，他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解除

      契約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應由違約之一方負擔所有稅

      費。二、…。」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互核一致，是

      以，反訴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二）反訴被告固辯稱：反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

      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

      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

      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原告履行申請

      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

      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

      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反訴被告於

      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

      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

      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

      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

      。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

      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

      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

      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

      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

      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

      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

      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

      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

      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

      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

      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

      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

      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

      ，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

      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

      」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

      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反

      訴原告須向反訴被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

      48頁），則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

      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

      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3.從而，反訴

      被告辯稱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

      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三）查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條第2項記載：「買方若

      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給付購屋款及繳納

      稅費等，應賠償賣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

      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買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

      買方毀約不買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賣方於解除本契約後

      得沒收買方已給付之全部款項，惟已過戶於買方名下之產

      權及移交買方使用之不動產，買方應即無條件歸還賣方。

      」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而爭買賣契約既經反訴原告

      合法解除，反訴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

      定，得沒反訴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從而，反

      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

      付550萬元，且該550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

      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

      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

      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反訴原告

      對反訴被告之前揭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反

      訴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

      本於113年4月12日合法送達反訴被告乙節，有反訴原告提

      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09

      頁），自堪信為真實，則反訴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

      任，是以，反訴原告請求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

      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

      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

      」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

      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反訴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

      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

      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

      之。　　　　

三、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

    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22號

原        告

即 反 訴被告  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吳愛珠  

訴 訟 代理人  陳俊哲律師

              陳琮翰  



被        告

即 反 訴原告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歐明嵐  

訴 訟 代理人  張宏銘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百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楊金玫  

訴 訟 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  理 人  吳奕賢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項本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三項及第四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參萬肆仟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7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先位聲明第1項及備位聲明第1項之請求，且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並表示同意撤回等情，業經記明筆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92、294頁），是以，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下稱系爭價金）。詎被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計畫申請核准後，始具有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及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另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意書。且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原告遂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先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再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訴請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9至33頁）。而被告於113年4月9日提出「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並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應於112年7月30日交付尾款2200萬元，原告卻一再藉詞拒絕給付，被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文到10日內給付前揭尾款，然原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卻置之不理，故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於112年12月29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沒收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提起反訴等語（見本院卷205至213頁）。經核被告提起反訴之標的並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亦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且非不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及本院認為被告提起反訴並無延滯訴訟之虞，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提起本件反訴，應予准許。

參、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又查，被告提起反訴時，原聲明請求：反訴被告即本訴原告（下稱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即本訴被告（下稱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550萬元，並應給付反訴原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05頁）。嗣後，反訴原告於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之「反訴聲明」是指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512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一）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系爭價金共計550萬元。

（二）被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原告，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嗣於兩造簽約之後，原告始知悉須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核准之後，始具有承買系爭建物之資格條件。且因買賣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承買人於投資計畫申請獲得核准之後，須另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提出聯名申請建物轉讓同意書。而原告為順利完成投資計畫申請，遂於112年7月14日以台中何厝郵局存證號碼000353號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出具所有權證明及用印文書，然被告僅於同年月21日交付所有權影本，迄未提供聯名轉讓同意書。

（三）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相關投資法令，關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買賣，買方須符合園區引進之類別，及資本額達100萬元，並向科技產業園區提出投資計畫申請核准，始得承買或承租建物。且建物轉讓價格不得超過正常市價百分之10，買賣雙方應檢附經第三公證單位出具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及聯名申請書。而於兩造簽約之前，被告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無論原告之承買人資格、建物轉讓價格、公正估價文件等皆未齊備，則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當有疑義。

（五）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毫無所悉，而被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前揭規定知之甚詳，

　　　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系爭建物，對於承買人必須取得投資審查核准及相關規定，隻字未提，從預約洽談至正式簽約，兩造間並無任何有關信息聯絡或說明，系爭買賣契約及後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亦無任何相關註記及說明。且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介業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故於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原告自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可簽訂園區內不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故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1項所示，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如先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判決原告勝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先位之訴。　　

（七）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備位之訴部分：

（一）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被告應提供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　　　　　　

（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價金550萬元如備位聲明第1項所示。且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50萬元如備位聲明第2項所示，並請擇一判決原告勝訴。　

（三）從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提起備位之訴。　

（四）並聲明：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科技產業園區相關規定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得隨時查閱。

（二）被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表示原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

（三）被告已於112年7月11日將同意書交予承辦系爭建物過戶之代書，之後代書告知內容有誤，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將修正後同意書交予代書。且被告於112年7月26日接獲原告所寄送存證信函後，亦曾請代書將同意書交予原告。

（四）兩造於112 年5 月19 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始於同年6月16 日頒布辦理建物轉讓時，應檢附第三公證單位出具之足以證明轉讓價格之資料，而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既係在前揭規定頒佈之前，依不溯及既往原則，應毋須適用。

（五）系爭買賣契約並不符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自無契約無效或給付不能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反訴主張：（一）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反訴被告卻一再藉詞拒絕給付，反訴原告遂於112 年12 月8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10日給付前揭尾款，然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卻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1 項規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二）反訴原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後，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第2 項規定，得沒收反訴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前項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三）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一）反訴原告為順利快速將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辦公室即系爭建物出售予反訴被告，竟故意隱匿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反訴被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二）反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原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反訴被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1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即系爭買賣契約)，並約定原告向被告購買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號7樓之2建物（即系爭建物），買賣總價為2750萬元，且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於112年5月25日將簽約款275萬元匯入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之戶名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即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及於同年6月16日將備證用印款265萬元匯入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連同之前已給付斡旋金10萬元轉作訂金，以上原告已給付價金共計550萬元（即系爭價金）等情，並提出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簽收紀錄單、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價金履約保證書、匯出匯款憑證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7至5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9、327、329頁），是以，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2.被告辯稱其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經該局表示原告於112年7月間提出投資申請，業經審查通過等情，核與卷附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113年7月5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記載：家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於112年7月17日遞送投資申請書，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改制後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申請遷入臺中軟體園區營運，預計從事保養品、保健食品、量子植入設備研發及銷售，案經提付112年7月27日第707次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申請投資計畫審查小組（該會因颱風假順延至同年8月16日召開）審查通過，並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於112年8月22日以經加三字第1120104240號函核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69、370頁），大致相符，是以，被告所辯前情，尚屬有據，應堪採信。

　  3.原告固然主張：原告對於科技園區內不動產買賣之規定，毫無所悉，而被告為臺中軟體園區之進駐廠商，對於園區內建物買賣之特殊規定知之甚詳，然被告為順利快速出售系爭建物，竟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致原告誤信無庸具備此特殊資格條件，即可買受系爭建物。且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3項規定，仲介業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乃包含產權說明書及現況說明書。故於兩造簽約時，原告確實遭被告故意隱匿而詐騙等情，惟查：（1）本院依職權詢問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關於購買位於臺中軟體園區內建物之買受人，有無任何資格或條件限制，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113年7月5日以經園中潭字第1130006798號函表示：投資人資格或條件限制，及相關法令依據說明如下：a.依組改前管理處101年5月10日臺中軟體園區招商公告事項四，申請設立為區內事業進駐身分須為公司法人且實收資本額達100萬元以上，進駐產業別須符合科技產業園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電力及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項目；並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華文電子商務產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引進之主要產業。b.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立為區內事業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有關資料，向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申請或向分局申請核轉，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後核定。c.依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投資計畫申請書內容應載明事項包含：事業內容、市場與行銷模式、營業內容、財務計劃、建廠、擴廠及投資期程規劃、投資效益及其他相關事項，及第5條規定，為審查投資計畫及意見徵詢，應成立審查小組，及第6條規定，審查小組以每個月召開1次會議為原則等語，有該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經濟部加出口區管理處僅就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予以限制。（2）觀諸卷附經濟部加出口區管理處101年5月10日經加三資第00000000000號公告之「公告事項」欄記載：「…。四、區內事業：（一）投資人資格條件：1、公司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若為籌備處者於日後成立公司時，其實收資本額亦為新臺幣100萬元以上。2、准許進駐產業：（1）符合『加工出口區准許設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之種類』(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除外)及『臺中軟體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所訂之容許使用項目（如附件2）。（2）以資通訊服務產業、文創產業（含數位內容）、華文電子商務產業、雲端產業及設計、研發及測設等知識密集產業為優先引進之主要產業。…。」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8頁），可見進駐臺中軟體園區之投資人資格條件已於101年5月10日公告在案，應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能。（3）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於54年1月30日由總統以（54）台統（一）義字第566號令制定公布乙節，有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9頁），足見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應屬公開資訊，原告於112年5月1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自得隨時查閱，尚難認被告有何對之故意隱匿之可能。（4）觀諸卷附原告提出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之「所營事業」欄，並未記載不動產經紀業或仲介業乙節（見本院卷第187至189頁），則被告自無適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餘地。（5）綜上，足認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情形，則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請求訊問其法定代理人吳愛珠，以還原簽約過程乙節，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4.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被告並無故意隱匿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及承買人須為具備進駐臺中軟體園區資格條件之廠商，而詐騙原告之情形，自無適用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則原告主張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5.另原告雖主張：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且於兩造簽約之際，原告並未具備已可簽訂園區內不動產買賣契約之資格，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等情。然查：（1）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71條定有明文。次按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及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或民間事業投資興建社區內之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讓售，其讓售對象以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為限。讓售時，應先報經園管局同意：一、經有關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商業、法人登記或投資興建資格。二、依第三十八條規定應遷出園區。」。（2）而遍觀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系爭建物具有前揭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第1款、第2款規定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自無適用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第5項規定之餘地，亦不適用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71條及第246條規定，應屬無效等情，尚非可採。

　  6.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告應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經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7.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246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先位之訴既經駁回，本院即應就備位之訴加以審理。　

　　2.按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法第260條定有明文。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3.原告固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原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被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被告應提供前揭文書，故原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被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被告須向原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原告主張被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之餘地。　

　　4.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專戶內之系爭買賣價金550萬元，並應給付原告自112 年6 月1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259條、第260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二）」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主張及備位主張均不可採，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判決如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二、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4條約定，應於112年7月30日給付尾款2200萬元，然反訴被告迄未依約給付前揭尾款，反訴原告遂於112年12月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應於文到10日給付前揭尾款，因反訴被告於同年月11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後，仍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於112 年12 月29 日以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3065號存證信函向反訴被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反訴被告已於113年1月2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故系爭買賣契約業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台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2899號、003065號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29至239頁），亦與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 條記載：「第十二條違約責任：一、買賣雙方其中之一方如未按本契約條款規定履行，即為違約，經他方定七日以上期間催告通知後仍不履行時，他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解除契約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應由違約之一方負擔所有稅費。二、…。」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互核一致，是以，反訴原告主張前情，應堪信為真實。

（二）反訴被告固辯稱：反訴被告於112年7月18日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提出科技產業園區投資申請之後，因承辦人員通知出售同意書須補雙方簽名及另補正辦公室估價報告，故反訴被告於同年月25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1287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原告履行申請投資之配合作業，反訴原告卻置之不理。且投資計畫申請核准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必要程序，及投資計畫申請須檢附資料乃包含前揭反訴原告應提供文書，故反訴被告於112年12月23日以台中民權路郵局營收股存證號碼002499號存證信函，向反訴原告為違約之意思通知，並依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6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亦有明文。復按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6條亦有明定。2.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3項雖記載：「賣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交屋、清償貸款、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買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賣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賣方毀約不賣或給付不能或不為給付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買方除得解除本契約外，賣方應於買方通知解約日起三日內，立即將所收款項如數返還買方，並於解約日起十日內另交付原所收款項計算之金額予買方，以為違約損害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後附「簽收紀錄單」影本之「賣方應備之證件」欄內並未記載反訴原告須向反訴被告提供同意書及估價報告（見本院卷第48頁），則反訴被告辯稱反訴原告迄未交付同意書及估價報告乙節，自不構成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亦無適用民法第226條、第254條、第256條規定之餘地。3.從而，反訴被告辯稱其於113年1月29日以法律事務所函向反訴原告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效力。　

（三）查依卷附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第12條第2項記載：「買方若有遲延給付之情形，如遲延交付證件、給付購屋款及繳納稅費等，應賠償賣方自應給付之翌日起，按買賣總價款每日千分之零點五計算之違約金至買方完全給付時為止。如買方毀約不買或有其他違約情事時，賣方於解除本契約後得沒收買方已給付之全部款項，惟已過戶於買方名下之產權及移交買方使用之不動產，買方應即無條件歸還賣方。」等語（見本院卷第42頁），而爭買賣契約既經反訴原告合法解除，反訴原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得沒反訴被告已給付之系爭價金550萬元。從而，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550萬元，且該550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查反訴原告對反訴被告之前揭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反訴原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於113年4月12日合法送達反訴被告乙節，有反訴原告提出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09頁），自堪信為真實，則反訴被告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以，反訴原告請求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 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50 萬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即113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前揭本金550 萬元，反訴被告應同意反訴原告向受告知訴訟人合泰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55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反訴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反訴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三、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